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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只能看不管用”阻碍民间投资
发改委释疑民间投资“玻璃门”，称各部门制定新36条细则，要有针对性地提出配套措施

《国务院关于
鼓励和引导民间
投资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新 36
条）2010 年 5 月印
发实施以来，在某
些行业领域之外，
仿佛有一扇“玻璃
门”，民间资本不
得其门而入。如
何才能破除这些

“玻璃门”？民间
投资自身发展面
临何种任务？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固定资产投
资司司长王晓涛
昨日接受采访时表
示，解决“玻璃门”
问题，对政府来讲，
就是要通过政策的
放 开 和 支 持“ 开
门”。实现“进门”，
最根本还在民营企
业自身提高“进门”
能力，为进入重点
行业领域积累资
本、技术、人才和
管理经验。

据新华社电

问：什么是“玻璃门”？
答：“玻璃门”是对民间

投资准入难问题的一种形象
描述，主要指的是那些阻碍
民间投资进入相关行业和领
域的“看不见但一进就碰
壁”的不合理门槛。

从法律法规角度来界定
的话，“玻璃门”是指相关法
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对民间投

资进入某些行业领域并无任
何形式上的限制，但在实际
上对民间投资准入存在无形限
制并导致其难以进入的现象。

核心还是思想认识问
题，主要表现在制定和执行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时，
存在“重大轻小”、“重公轻
私”倾向，对民间投资存在
不解、疑虑甚至抵触情绪。

问：“玻璃门”问题具体
表现形式是什么？

答：“玻璃门”主要有以
下几种形态：

一是政策文件明确规定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行业
领域，但缺乏配套实施细
则。此类文件被戏称为“书
柜文件”，只能看、不管用。

二是脱离行业实际，设
置缺乏必要性的过高门槛。

三是法规政策层面没有
限制民间资本的规定，但由
于体制改革不到位等原因，
民间投资根本无法进入，或
者担心“不赚反赔”不敢进。

四是法规政策规定上是
一视同仁，标准也是科学合
理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往往附加条款或设置障碍。
这在客观上提高了民间资本
的准入门槛。

问：如何破解“玻璃门”？
答：当前，努力破除各类

“玻璃门”，要加快“36条”相
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力度。

第一、有关部门在制定
出台实施细则过程中，不能
简单做一般号召性表述，要
有针对性地提出破除隐性障
碍的具体配套措施，明确民间
资本进入的具体途径和方式。

第二、要规范设置投资准
入门槛，不能在形式上或实质
上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
件，不使民间投资仅因为弱小
而失去发展的机会。

第三、要加快推进重点
行业领域改革，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和结构，放开对民间资本
投资的限制，打破垄断，鼓励
竞争。全面清理整合涉及民

间投资管理的审批事项。
第四、清理和修改不利

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规
定，特别是要彻底清除各地
区和各部门通过地方性法规
规章、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
文件设置的不合理限制门
槛。此外，还要保障民间投
资进入相关行业领域后，合
法权益依法不受侵害。

问：从民营企业角度看，
应该怎样破除“玻璃门”？

答：“玻璃门”现象的存
在，也有民营企业“进门”自
身的思想观念或能力素质
问题。

比如，民间投资准入具
体行业领域可以采取包括独
资、控股、参股、购买股票或
债券等在内的多种方式。国
家针对不同行业的不同特点

和实际也规定了不同的准入
方式，但在一些民营企业头
脑中存在认识偏差，认为必
须是独资或者是具有经营控
制权才算是真正准入。

在一些重点行业领域，
对资金、技术和企业经营管
理能力在客观上存在非常高
的要求，而不少想进入的民
营企业自身存在着人才、技
术短缺，经营管理不规范等

问题。
因此，解决“玻璃门”问

题，对政府来讲，就是要通
过 政 策 的放开和支持“开
门”。实现“进门”，最根本还
在民营企业自身要积极主动
提高“进门”能力，为进入重
点行业 领 域 积 累 资 本、技
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只有
各方面一起努力，才能共同
破除“玻璃门”。

“玻璃门”是重公轻私体现

“书柜文件”产生玻璃门

“开门”需加快落实“新36条”

民企需提高能力“入门”
重点领域对资金、技术和企业管理能力有较高要求，想进入的民企还需提高自身能力

要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不能在形式上或实质上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

对民间资本设置缺乏必要性的过高门槛，附加条款或设置障碍

对民间投资存在不解、疑虑甚至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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